




 

 

 

桃園市政府 

「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辦理機關： 

 



1 

桃 園 市 政 府 

「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114年 3月 24日府環空字第 1140073346號公告 

一、緣起與目的 

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第 27條規定及鼓勵市民汰換高

污染車輛，優先選購低污染車輛，並透過補助方式推動市民優先選購電動機車，

期透過補助方式加速交通轉型，改善本市空氣品質，共同打造淨零無碳排的友

善城市，特訂定本補助計畫(以下稱本計畫)。 

二、本計畫執行機關 

本計畫之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府環保局)。 

三、本計畫名詞定義 

1. 二行程機車：指於中華民國 92年 12月 31日(含)前出廠，並使用二行程引

擎之燃油機車。 

2. 一至五期機車：指於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31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3. 老 舊 機 車：指於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31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4. 電 動 機 車：指依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認可

之國內合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普

通重型、輕型及小型輕型等級電動機車。 

四、申請方式 

限由「桃園市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線上提出申請。 

五、本計畫補助對象 

1. 桃園市民：年滿 18歲以上且戶籍於 112年 12月 31日(含)前設籍於桃園市之

中華民國國民。 

2. 新 住 民：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其居留地址於

申請時登記於桃園市，且配偶戶籍須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

設籍於桃園市。 

3. 獨資、合夥事業及法人：須於 112年 12月 31日(含)前登記或設立於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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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低）收入戶：年滿 18 歲以上並領有本市轄區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或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之桃園市民，證明文件有效日期須介於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間。 

5.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助： 

(1)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等公務單位。 

(2) 已廢止、解散、歇業或正辦理清算中之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 

(3) 營業項目為機車或零件製造或經銷商，或將新購電動機車用於租賃、共

享者。 

六、本計畫專案補助方案 

1. 「中低收入戶」專案：新購電動機車車輛及申請補助日期須介於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期間內。 

2. 「 復 興 區 」專案：老舊機車車籍及申請人戶籍須於 112年 12月 31日(含)

前設籍於桃園市復興區。 

3. 「中低收入戶」或「復興區」2 個專案若同時符合兩項資格，僅能擇一申請。 

4. 「婦幼 E 騎 GO」專案：(1)育有設籍桃園市之 12 歲(含)以下之幼童，且為幼童

之法定監護人。 

(2)每名幼童限用資格 1 次(以本府環保局歷年受理補

助身分證字號認定)。 

(3)幼童之年齡認定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 

5. 「 青 壯 騎 行 」專案：年齡 36 歲(含)以上 45 歲(含)以下，年齡認定以購車

發票日期為準(已屆齡 46歲者不予受理)。 

6. 「 青 春 馭 電 」專案：年齡 18 歲以上 35 歲(含)以下，年齡認定以購車發票

日期為準。 

7. 「原住民樂購」專案：年滿 18 歲以上且於申請補助前具原住民身分。 

8. 「婦幼 E 騎 GO」、「青壯騎行/青春馭電」、「原住民樂購」3 個專案可同時申

請。 

9. 應於申請前確認是否符合專案加碼資格，申請後不得追加。惟申請案件因退

件重新申請者不在此限。 

七、本計畫補助條件 

1. 補助期間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2. 申請期限自 114年 1月 11日起至 115年 1月 10日止，逾期即不予受理(依本

府環保局受理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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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舊機車車籍須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設籍於桃園市，且至申請日止非

外縣市移入，並限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車籍報廢且車體回收。 

4. 新購電動機車之購車發票或收據日期限於 114年開立。 

5. 申請換購/新購電動機車補助者，車輛須為新領牌車輛，並不得有過戶紀錄。 

6. 申請補助之新購電動機車車籍地限於桃園市，且至審核期間無異動紀錄。 

7. 每輛新、舊車限申請補助 1次，不得與本計畫其他補助項目重複申請。 

8. 每位申請人限補助 2 輛，係以身分證字號查證本府環保局歷年補助案件清冊

為準。 

9. 新購電動機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主非同一人時，應檢具由新購電動機車車主

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共同簽署之聲明書，並由新購車輛車主提出申請。 

八、申請補助應檢附文件 

1. 電動機車補助切結書(附件一)，填寫並簽名。 

2. 身份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政府機關核准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3. 新購電動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4. 新購電動機車發票： 

(1) 須註明申請人姓名及牌照號碼。 

(2) 如為人工手寫須加蓋開立發票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發票章。 

(3)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須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統一編號及

負責人姓名。 

5. 匯款帳戶： 

(1) 申請人金融帳戶影本。 

(2) 如申請人無金融帳戶可供匯款，須由受託人(三等親內)代領，得檢具申請

電動機車補助領款委託書(附件二)，及受託人之金融帳戶及國民身分證影

本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影本，俾利辦理撥款。 

6. 申請「婦幼 E 騎 GO」或「原住民樂購」專案，應檢附申請日期 3 個月內現戶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且記事不得省略。 

7. 其他文件 

(1) 新購電動機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主非同一人時，應檢具由新購電動機車

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共同簽署之聲明書(附件三)，並由新購車輛車主

提出申請。 

(2) 淘汰老舊機車車主死亡或除籍者，應檢具法定繼承資料表(附件四)，及死

亡證明或除戶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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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資、合夥事業及法人，如購買 2 輛(含)以上電動機車或曾申請電動機車

補助者，應以書面來函(附件五)向本府說明使用效益(包括使用用途、使

用頻率、使用範圍等)，並檢附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經核准

後，再行申請補助；每位申請人限申請 2次，單次申請輛數上限 10輛。 

(4)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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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補助項目及金額：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名額上限 

淘汰二行程機車 
(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 

並換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15,000 元 

8,500 名 

輕(小)型 12,000 元 

淘汰 1 至 5 期機車 
(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 

並換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12,000 元 

輕(小)型 9,000 元 

新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4,000 元 

輕(小)型 2,000 元 

 

專案補助 補助金額 名額上限 

中低收入戶或復興區 10,000 元 不限 

婦幼 E 騎 GO 

(育有 0-12 歲幼童) 
6,000 元 2,500 名 

青壯騎行 

(36-45 歲) 
4,000 元 2,500 名 

青春馭電 

(18-35 歲) 
1,000 元 1,000 名 

原住民樂購 1,000 元 1,000 名 

 

備註 

1. 補助剩餘名額請至「桃園市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確認。 

2. 補助相關申請表單請至「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下載。 

3. 本府環保局保留修改本補助計畫之權利，修正補助計畫將於實行前公告，申請補助者提出

申請時，即視為同意並接受本補助計畫之規範，如有如有未盡事宜，以本府環保局函文解

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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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申請規定 

1. 申請換購/新購電動機車補助者，得委託車輛製造廠或銷售商申請補助。 

2. 申請補助者提出申請時(取得申請案件編號)，即視為同意並接受本計畫之規範。 

3. 為避免影響民眾權益，各項補助案經提出申請(取得申請案件編號)後，不得變

更申請補助項目；申請案件因本府退件而重新申請者不在此限。 

4. 各項檢附文件之內容、簽名及核章應清晰可辨識，必要時本府環保局得要求申

請人提供正本查驗，申請文件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私章。 

5. 經本府環保局審查需補正者，將以申請時所登錄電子郵件進行第 1 次通知補正，

自寄件日起 5 日內仍未補正者，再以書面進行第 2 次通知，並限期於指定期限

內完成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依照補正事項完成補正者，本府環保局得以退件。 

6. 申請人得於補正限期內申請展延日數，但展延上限為 30 日。 

7. 倘申請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本計畫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用罄無

法予以補助，本府環保局不負延遲之責。 

8. 受款人應自行確認所提供的帳戶為正常戶，若因帳戶終止或靜止等問題，致無

法順利撥款者，並經通知限期補正仍未補正者，以退件論。 

9. 申請案件經審查為不符本計畫補助資格，或本府補助名額已用鑿，不予補助。 

10. 本計畫補助款均採臺灣銀行電匯方式核撥至申請人指定金融機構帳戶，其匯

款手續費由補助款中直接扣除；若匯款失敗責任歸屬於受款人，則所需匯款

手續費皆由受款人支出，匯款費用則從補助款直接扣除。 

11. 獨資、合夥事業及法人，如申請購買 2 輛(含)以上電動機車或曾申請電動機車

補助者，應事先以書面來函(附件五)向本府說明使用效益(包括使用用途、使

用頻率、使用範圍等)，並檢附依法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經本府核准後，

再行申請補助；每位申請人限申請 2次，單次申請輛數上限 10輛。 

12. 申請補助撥款金額連同其他機關補助金額，不得超過補助項目實際支出總額。 

13.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助所得

應列單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府環保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14. 本計畫適用「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及管考作業規

範」相關規定，如查獲申請案件不符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得撤銷其補助，並

追繳已核撥之補助款。 

15. 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電動機車，並依本計畫規定申請補助者，應切

結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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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申請本計畫各項補助者，如各政府機關補助採購之金額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

上且佔總採購金額達 49%以上者，申請人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採購。 

17. 倘查獲申請補助者提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以其他不

正當方式取得補助者，將撤銷其補助資格，並依相關法令追回補助款項及追

究法律責任。 

18.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以本府環保局函文解釋為準；倘有異動，本府得公告

修正之。 

19. 如有爭議，本府環保局保留最終決定權且除需符合本計畫所載之申請要件外，

尚需符合法律或其他各機關所發命令之規範。 

 



附件一 114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切結書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並換購電動機車補助。 

  新購電動機車車號：________________  淘汰機車車號：________________ 

□申請淘汰 1 至 5期機車（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並換購電動機車補助。 

  新購電動機車車號：________________  淘汰機車車號：________________ 

□申請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新購電動機車車號：________________ 

A. 確認是否申請「中低收入戶」或「復興區」補助(僅能擇一申請)  

□申請中低收入戶。 

□申請復興區。 

B. 確認是否申請「專案」補助 

□「婦幼 E騎 GO」專案。 

   (應檢附申請日前後 3個月內之申請人及幼童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且記事不得省略)。  

□「青壯騎行」專案。 

□「青春馭電」專案。 

□「原住民樂購」專案。 

   (應檢附申請日前後 3個月內之申請人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且記事不得省略)。 

C. 確認是否為公務人員 

□非為公務人員。 

□為公務人員（含公務機關約聘雇、技工、工友、特約人員並擁有國民旅遊卡者），切

結購買上述車輛，未重複申請公務人員休假補助。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桃園市政府「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相關補助，並已詳閱補助計畫規定，且知悉申請後不得變更申請補助項目，已確認所填

內容屬實無誤，檢附資料皆與正本相符。如事後經相關機關複查發現有資格不符、提供

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款之情事，願負撤

銷補助資格及一切法律責任，並願無條件退還全額已領取之補助款，絕無異議，特立此

切結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                      （正楷簽名或蓋章；法人請蓋大小章） 

身分證字號：                       



 
 

附件二 114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領款委託書 

茲受新購車主委託受託人（限三等親）申請桃園市政府「114年桃園市電動機

車補助計畫」相關補助，內容如下所示。 

補助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款項：__________________ 元  

委託原因：委託人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無法提供帳戶，故委託他人提供帳戶

供「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撥款，本表所填寫內容及檢附資料皆屬實無誤

且與正本相符，如有提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

取得補助款之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全額已領取之補助款，絕無異議，特

此切結聲明。 

此致  

桃園市政府 
 

委託人(新購車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簽名或蓋章）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託 人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簽名或蓋章） 

受託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託 人 聯 絡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貼於此處 

(正面） (反面） 



 
 

附件三  

「114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新舊車主共同申請聲明書(新舊車主不同) 

本人                   （報廢老舊機車之車主）報廢老舊機車車牌號碼：              

願與新購電動機車輛車主                  新購電動機車車牌號碼：               

共同申請桃園市政府「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相關補助，由新購電動機車

車主領取補助款，已確認本表所填寫內容屬實無誤及檢附資料皆與正本相符，如有提

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款之情事，願

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立此聲明為憑。 

此致  

 桃園市政府 

 

報廢老舊機車車主：                    （正楷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新購電動機車車主：                    （正楷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老舊機車車主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正面） (反面） 



 
 

附件四 「114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法定繼承委託書 

 

茲車主：              身分證字號：                車牌號碼：             ， 

因車主死亡或除籍，故由申請人             申請桃園市政府「114年桃園市電動

機車補助計畫」相關補助，本表所填寫內容及檢附資料皆屬實無誤且與正本相符，

如有提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款之

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全額已領取之補助款，絕無異議，特立此聲明為

憑。 

  此致   

  桃園市政府 

主要繼承人：                       (正楷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放棄繼承之繼承人簽名 

1. 繼承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2. 繼承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3. 繼承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4. 繼承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5. 繼承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需檢附委託證明文件： 

1.車主（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或除籍的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影本。 

2.法定繼承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註車主若死亡，請法定繼承人填寫繼承委託書並代為申請，且全體法定繼承人皆須簽名蓋章。 



附件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函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發文字號：______字第________________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書 1 份 

 

主旨：有關本公司申請桃園市政府「114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新/

換)購電動機車補助一案，惠請同意，請查照。 

說明： 

一、 為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並積極支持綠能產業的蓬勃發展，擬購買

電 動 機 車 ( 型 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 ， 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又本公司非屬該車款之國內製造商、國

外代理商或經銷商，惠請同意所請。 

二、 本次申請(新/換)購電動機車，如事後經相關機關複查發現有資格不符、提

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者，

願負撤銷補助資格及一切法律責任，並願無條件退還全額已領取之補助

款。 

 

 

正本：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本：  

 

 

 

範例說明： 

⚫公文紅字部分，請依申請車種選擇正確之說明文字，其餘文字請刪除。 

⚫寄件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 1號 

⚫收件人：空氣品質保護科 補助業務收 

 
 



114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獨資、合夥及法人申請計畫書 

 

 

 

(公司 LOGO) 

 

 

 

 

(計畫書格式係供參考，可依需求自行刪減)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車款 

及數量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地址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一、公司行號簡介(並檢附政府機關核准登記成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車輛使用效益說明(請詳實填寫車輛使用方式) 

使用用途 

 

使用頻率 

 

使用範圍 

 

三、備註 

    本計畫購置電動機車輛係提供_________________使用，如事後經相關機

關複查發現有資格不符、提供不正確資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

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款之情事，願負撤銷補助資格及一切法律責任，並願無條

件退還全額已領取之補助款，絕無異議，特此切結聲明。 

 

公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章 


